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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在循环

经济、节
能管理、
科学技术
研究、产
品开发、
示范和推
广工作中
做出显著
成绩的单
位和个人
的表彰奖
励

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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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
01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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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Y26
2080
4001
000

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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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委

资环

处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第

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
门应当对在循环经济管理、科学技术研究
、产品开发、示范和推广工作中做出显著
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第六十
条 中央财政和省级地方财政安排节能专
项资金，支持节能技术研究开发、节能技
术和产品的示范与推广、重点节能工程的
实施、节能宣传培训、信息服务和表彰奖
励等。

1.受理阶段责任：根据工作需

要，开展表彰奖励。
2.审查阶段责任：对拟表彰奖励
人员和单位进行评审，提出意见
。
3.决定阶段责任：经审议做出表
彰奖励决定。4.送达阶段责任：
将表彰奖励决定送达当事人并及
时公布。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承担
的责任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

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行政机关及
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：
1.需要组织开展表彰奖励但未开
展的；
2.不符合规定的表彰奖励条件，
但予以表彰奖励的；
3.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权力出现
不良后果的；
4.在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失职、
渎职的；
5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
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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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价格监

测工作取
得突出成
绩的单位
和个人给
予表彰和
奖励

行政

奖励

1162

0000
0138
9648
3Y26
2080
4002
000

省发

展改
革委

价监

办

《价格监测规定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

1号） 第三条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负责组
织和协调全国价格监测工作，县级以上各
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协调
本地区的价格监测工作。价格监测的具体
工作，由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
格监测机构及相关业务机构负责实施。
第二十四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本级价格
监测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可给予表
彰和适当的奖励。

1.受理阶段责任：根据工作需

要，开展表彰奖励。
2.审查阶段责任：对拟表彰奖励
人员和单位进行评审，提出意见
。
3.决定阶段责任：经审议做出表
彰奖励决定。4.送达阶段责任：
将表彰奖励决定送达当事人并及
时公布。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承担
的责任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

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行政机关及
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：
1.不符合规定的表彰奖励条件，
但予以表彰奖励的；
2.不正确履行权力出现不良后果
的；
3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
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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